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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為推動教師進行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依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

研究實施要點第七點，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規定」（以下簡稱

本規定）。 

二、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1.定義：係指由本校薦送專任教師（含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至與任教科目相關之國內外公

民營機構進行實地服務或研究。 

2.依服務時間長短分為： 

(1)深耕服務半年期：教師赴公民營機構服務半年。 

(2)深耕服務 1年期：教師赴公民營機構服務 1年。 

3.教師權利： 

(1)參與教師深耕服務期間帶職帶薪，由本校支給全薪(含本俸及學術研究費)，不再補助

教師其他費用，並依其帶職帶薪服務時間採計升等年資。 

(2)參與教師深耕服務期間得免受教師定期成效評估，但須由教師提出在公民營機構服務

及在校各項績效報告，並會辦研究發展處及人事室，由校長核定是否晉薪級。應接受

評估年度不在校內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理。 

4.教師義務： 

(1)深耕服務教師可全時、全職於合作機構進行研習，無需返校義務授課且不得至他校授

課支領鐘點費。 

(2)教師至深耕服務機構不得自該機構支領固定薪資。 

(3)參加教師應與所赴之公民營機構訂定契約並約定回饋條款。所收取之回饋金，以足支

應所屬系（所）分擔其教學工作而聘任校外兼任教師之鐘點費為原則。 

深耕服務 1年期:每案至少 28萬元以上。 

獲教育部深耕服務經費補助之教師，其應收取之回饋金可扣除教育部補助款。 

(4)回饋金收取時程： 

深耕服務 1年期:應於教師至公民營機構服務第 6個月內及第 12個月內分 2次收取。 

(5)依本點規定所收取之回饋金，由學校統一收取後，扣除系(所)分擔其教學工作而聘任

兼任教師之鐘點費後，其餘額 50%納入校務基金；另 50%分配予系（所），其運用依經

常費用支用辦理。 

(6)參加教師需與服務機構簽訂服務契約及研發保密合約。 

(7)教師申請參與深耕服務方案每週期內以提出 1次為限。 



(8)參與教師應於深耕服務期滿 1個月前申請歸建；教師於深耕服務期間放棄服務者，應

先簽請校長核定後，於次 1學期返校服務。 

(9)教師於深耕服務期間應遵守服務單位之相關規定。如教師在服務期間發生違法失職情

事者，應自行負責，並依相關規定辦理。若因可歸責於教師之事由辦理計畫終止，造

成學校及業界之困擾，該教師 6年內不得再提申請。若有涉及賠償事宜，教師應負相

關賠償責任，帶職帶薪期間所支領之薪資是否繳回由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

動委員會審議。 
          (10)教師深耕服務期滿，應返校履行服務義務，服務義務之重點包括： 

         A.服務義務期間自返校次日起算，且不得少於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時

數。 

         B.服務義務履行完畢前，不得辭聘、調任、退休或再次申請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

務或研究。 

 C、如未履行服務義務則須繳回深耕服務期間帶職帶薪所支領之薪資，惟因有特殊或

不可歸責事由至無法返校履行服務義務，前開薪資是否繳回由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

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審議。 

5.因故無法執行計畫之處置： 

(1)參與教師或配合公民營機構因故無法執行計畫時，應由教師提出並敘明原因，備妥與

合作廠商計畫終止同意書等相關文件簽會研究發展處及人事室，陳請校長核可後依相

關規定配合辦理終止事宜。 

(2)如因可歸責於合作廠商之事由終止本計畫，自契約終止日起，6年內不與該廠商締結

相關計畫案。如係惡意終止，並得依相關法律程序要求廠商合理賠償。 

6.辦理方式： 

(1)申請教育部補助計畫：從其相關規定。 

(2)經系（所、中心、室）、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再經研究發展處、教務處、人事室會核

所提計畫內容，提請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7.深耕服務經核定後之申請案件，以學年度為單位，1年期者以當學年度 8月 1日為起始日，

至隔年 7月 31日為終止日；半年期者以當學年度 2月 1日為起始日，至 7月 31日為終止

日，或以 8月 1日為起始日，至隔年 1月 31日為終止日實施。 

8.經費來源與補助： 

(1)依教育部補助之相關規定向教育部申請補助。 

(2)深耕服務半年期：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代課鐘點費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3)深耕服務 1年期：由所收取之回饋金支應代課鐘點費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二) 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並具有技術移轉或商品化或其他具體成果之認

定標準如下： 

1.計畫類別：適用符合本校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收支管理要點之計畫

；如係承接政府機關計畫，需與產業相關並有企業出資(含法人)，或執行本校

特色技術發展專案計畫、企業服務案等，始得認列。 

2.計畫金額：企業出資(含法人)經費累計達 15 萬元(含)以上且執行期間累計達6個月以上者

納入採計。計畫主持人及共（協）同主持人均可採計，得由該計畫主持人提供

分配績效為認列依據，惟主持人分配權重不得低於百分之五十。 

3.教師報經學校核准擔任上市（櫃）公司董事、監察人、獨立董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審計委員會委員，依服務或研究期間採計認定。 

4.教師參與執行本校特色技術發展專案計畫、企業服務案等且期間達 6個月以上，經本校產



學營運處核定教師參與績效後，提本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納入採計。 

5.教師經核定通過並執行完成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之精進師生實務職能

方案，符合教師進行產業研習與研究之作業規定，依週期內計畫執行期間計算認列。 

(三) 教師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 

1.定義：係指依教師專業或技術有關領域，邀請國內外合作機構、相關職業團體或產業，共

同規劃及辦理產業研習，由本校有意願參與研習之教師，以 2人(含)以上同校或

跨校共同組成之互動式團隊研習或工作坊，避免演講式或講座式研習。 

2.期間計算：以教師實際參與研習之期間計算，以半日為單位，累計五日(不含假日)為 1

週，累計 4週為 1個月，6年內須達 6個月以上。 

3.參加深度研習： 

(1)參加研習教師應於研習前依本校教師差假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2)參加研習教師於研習結束後，檢附實務研習報告及由公民營機構發給之研習活動證書

送交研究發展處。 

(3)有關實務研習報告，參加研習之教師應分別撰寫繳交。 

4.申請舉辦深度研習： 

(1)以本校系(所、中心、室)或由教師組成團隊為單位提出。 

(2)研習領域：分為工程、管理、醫農生技、文化創意、觀光餐飲及其他等六大領域。配

合各系所教學領域及其自身重點特色，與國內外相關企業合作規劃辦理前

述各領域之研習課程。 

(3)申請時間：以每年 3月底或 12月底提出計畫申請。 

(4)辦理時間：以每年寒、暑假期間為原則，惟申請教育部經費補助辦理者，其辦理研習

期間至少 2週，特殊產業得視季節性需要於學期中實施。 
(5)經費來源與補助：依教育部補助之相關規定向教育部申請補助，或由學校相關經費支

應，補助各學院舉辦每場經費 5萬元為上限，至多每年補助 4場，以補助

經常門為原則。      

三、教師進行深耕服務或深度研習其結案報告及其管考，悉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四、教師研習或研究期間依本規定第二點所定之形式類型，得以個別連續或累計或混合搭配累計方式

採計，為教師完成研習或研究之依據。各形式類型以混合搭配累計方式採計需符合以下規定: 

(一)各形式類型之研習或研究期間需達整數月。 

(二)各形式類型之研習或研究期間不可重合。 

 (三)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依計畫金額認列類型，需企業(含法人)出資經

費於簽約期間每月平均達 2.5萬元(含)以上者。   

五、教師赴產業研習或研究之人數，每系（所）每學期連同核准半年以上之進修、講學、研究、出國

考察及教授休假研究人數不得超過該系（所）教師人數 30%；系所合一者，應合併計算。 

六、教師應於每 6年內完成半年產業研習之規定，屆期未符合規定者，應依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

研究獎勵促進要點規定辦理。 

七、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議定實施。 

八、本校教師依據本校「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作業要點」參與研習服務，其相關權利義務自本

規定發布日施行後適用本規定辦理。 

九、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